
2023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招收随迁子女章程

一、中职学校全称 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

中高职贯通

专��业1: 数字媒体技术

上海电机学院 公办高等院校 :

专��业2: 计算机网络技术

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公办高等院校 :

专��业3: 烹饪工艺与营养

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公办高等院校 :

专��业4: 餐饮智能管理

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高等院校 :

专��业5: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

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民办高等院校 :

专��业6: 民航运输服务

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高等院校 :

专��业7: 航空物流管理

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公办高等院校 :
二、招生类型

普通中职校志愿

专业 1：图书档案数字化管理
专业 2：文物保护技术
专业 3：幼儿保育
专业 4：数字媒体技术应用
专业 5：计算机应用
专业 6：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
专业 7：计算机平面设计
专业 8：中餐烹饪
专业 9：航空服务(空港地面服务)

普通中职校 : 修学期满，符合毕业要求，颁发中职校毕业证书
三、颁发学历证书种类

中高职贯通 : 修学期满，符合毕业要求，颁发中职校毕业证书和高校的专科毕业证书

四、中职就读地址

1 、中高职贯通：

（1）数字媒体技术专业：校本部—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2899号

（2）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：校本部—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2899号

（3）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：校本部—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2899号

（4）餐饮智能管理专业：校本部—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2899号

（5）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：校本部—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289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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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中职就读地址

（6）民航运输服务专业：校本部—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2899号

（7）航空物流管理专业：校本部—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2899号

2、中职志愿：

图书档案数字化管理专业、文物保护技术专业、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、 计算机应用专业

、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专业、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、中餐烹饪专业、航空服务(空港地面服

务)专业： 校本部—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2899号

幼儿保育专业： 东安校区—上海市徐汇区中山南二路 878 号。

五、中职住宿情况

1、部分住宿。录取学生待专业确定后，可按学校规定提出住宿申请，经学校审核同意后

，方可住宿。

2、双休日、节假日、寒暑假学校不提供住宿。

3、中职幼儿保育专业不提供住宿。

六、自主测试办法 无

七、身体健康要求

1、一般专业身体健康，无色弱色盲，无口吃，无残疾。

2、中高职贯通“民航运输服务”专业和自主招生中的 “航空服务 (空港地面服务)”专业

：五官端正、无口吃、无明显斑疤；身材匀称、动作协调；无色弱色盲；女生身高160CM以

上，男生身高170CM以上。

3、中高职贯通烹饪工艺与营养、餐饮智能管理和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身体健康要求

：无残疾、无色弱色盲、嗅觉味觉正常。

中高职贯通

专业 1：中职阶段：4000 元

专业 2：中职阶段：4000 元

专业 3：中职阶段：免费

专业 4：中职阶段：免费

专业 5：中职阶段：免费

专业 6：中职阶段：4000 元

专业 7：中职阶段：免费八、学费标准
(中职阶段，按每学年计算)

其他专业 4000 元

［图书档案数字化管理、中餐烹饪、 幼儿保育专业学费免费

］。

其他专业

九、中职阶段资助政策 市级资助：根据《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

十、学校招生联系电话 64648084、64648158（请关注学校官方微信、网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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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学校招生网址
学校官方网站：https://xxgl.xhedu.sh.cn    学校官方微信：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 shxxglxx

十二、其他告知事项

1、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是营利性民办高校，全称为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有限公司，简称为上海

震旦职业学院。中高职贯通学习期满，符合毕业要求，颁发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专科毕业证书

。

2、中职幼儿保育专业只招女生。

3、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3年上海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本市

初中应届毕业生中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工作的通知》(沪教委职〔2023〕14号)执行。

4、中高职贯通专业，按照市级投档结果确定专业，不可更改。

5、中职志愿（普通中专），按学校大类进行志愿填报和录取，不分专业。学校录取后，学

生可以在全校9个普通中专专业中，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再进行专业志愿填报。由学校按照

“志愿优先”原则，再根据学生语文、数学和外语三门总成绩，并根据招生计划及班额，在

所有中专专业中进行专业分班和调剂，确定学生中专就读专业。

6、详细内容可参考学校招生指南。

7、本章程由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8、因特殊情况，本章程如有更改，以学校官方公布为准。


